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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保障公眾健康的同時，逐步與疫情受控的地方有序地恢復跨境
往來

 旅客在遵守一系列防疫措施下，能夠方便出行：

豁免強制檢疫/居家通知 (Stay-Home Notice)

出行目的不設限制

行程不受限制

目的

衞生防護

專屬航班

增減機制

其他要求

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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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合資格？

14日

72小時

在出發當日及當日之前的14天內沒有到過香港或
新加坡以外的國家或地區

按照香港或新加坡政府的要求，接受2019冠狀病
毒病的檢測，並取得陰性結果

乘搭專屬航班到達香港或新加坡

增減機制

其他要求

資格

在香港及新加坡的人士*，不論國籍均可參與

*新加坡客工宿舍的住客（即持有由新加坡人力部發出的工作准證或S准證
並從事建築業，海事船廠業或加工業的人士）除外

衞生防護

專屬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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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安排

於出發前接受兩地互認的PCR核酸檢測(起飛前72小時內採樣)

前往香港的旅客抵埗後須接受另一次檢測，待取得陰性結果後，方可
離開機場

專屬航班

不接載任何轉機乘客或非「氣泡」旅客

往香港的航班由已接受檢測的機組人員執勤

衞生防護措施 資格

增減機制

其他要求

衞生防護

專屬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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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港專用通道

香港國際機場將採取措施分隔乘搭專屬航班抵港的旅客與機場內的其
他旅客

衞生防護措施 資格

增減機制

其他要求

衞生防護

專屬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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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航班及旅客數目

香港往新加坡 新加坡往香港

11月22日
至12月6日

每日1班
每班200名旅客

每日1班
每班200名旅客

由12月7日起 每日2班
每班200名旅客

每日2班
每班200名旅客

資格

專屬航班

增減機制

其他要求

衞生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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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疫情發展而調整

暫停、恢復或調整專屬航班

香港/新加坡 每日超過5宗

暫停兩週

暫停兩週的最後一天
香港＋新加坡

資格

增減機制

其他要求

指標：無關連本地個案7天移動平均數字

每日5宗或以下

恢復航班

每日超過5宗

再暫停兩週

衞生防護

專屬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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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香港流程

衞生防護

專屬航班

增減機制

其他要求

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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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新加坡流程 ＊詳情請參閱新加坡政府的「Safe Travel」網站。

衞生防護

專屬航班

增減機制

其他要求

資格

https://safetravel.ica.gov.sg/hongkong/atp/requirements-and-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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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旅遊氣泡」專頁




